
北京门头沟区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指南

产品名称 北京门头沟区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指南

公司名称 北京鑫源广晟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D5674

联系电话 13718444327 13718444327

产品详情

一、申请条件

（一）用人单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原则上应在门头沟区登记注册并缴纳税费满1年。其中，具有法人资格
的企业，注册资本应不低于100万元，年纳税额原则上不低于50万元。

（二）个人：一般应在用人单位工作满1年（12个月），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在
本市月应税收入一般应达到本市全社会职工月平均工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一定
倍数且每个月应达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以上；（在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等工作的为1.2倍，其他除第4、5条件以外的为1.5倍）。

1.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含）以上学位的人员；

2.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资格、资质人员；

3.国家和本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类奖项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获奖人；

4.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型总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中工作，在本市近三年每年应税收
入超过上一年度本市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倍；

5.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科技
创新服务主体中工作，在本市近三年每年应税收入超过上一年度本市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倍；

6.以第二作者（含）以上身份取得1项发明专利授权或3项其他专利授权或3项软件著作权登记，其相应知
识产权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并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人员；

7.近3年累计自主投入超过500万元或股权类现金融资大于1000万元或近三年平均每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
创新创业团队，其持股比例不低于5%且排名 前五位的自然人股东；



8.对本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或文化创意贡献突出且近三年每年纳税额20万元（含）以上的自
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人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资源供求情况，适时调整纳税额度）。

二、特别说明

（一）带有有效期限的材料（如劳动合同、租房合同、身份证等），提供时一般应在有效期截止日期前3
个月以上，申请材料的日期应在1个月以内申报；

（二）申请人应未达退休年龄且《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个税扣缴和社保缴纳单位、申请单位须为同一
家单位；

（三）申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四）证件年检：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用人单位开展经常性的检查和自查，及时清理无效证
件，维护正常办理秩序。

（五）启动工作居住证办理事宜，不代表申请人已经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只有在申请人取得《北京
市工作居住证确认单》后，方可获得持证人相关遇资质；

三、申报材料

（一）注册关联

1.单位

（1）单位注册

①营业执照；

②单位资质证书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

③单位上一年度纳税材料：《税收完税证明》或加盖税务部门专用章的《涉税查询结果告知书》；

④经办人身份证；

⑤单位诚信声明。

完成注册后在可办业务列表选择申请工作居住证办理权限

（2）关联员工：上传劳动合同并关联员工。

2.个人

（1）个人注册

（2）关联：输入单位关联码发起关联，待单位审核通过后方可关联成功。

办理方式：全程线上申请办理。



（二）新办

系统开通成功后，个人在系统发起提交申请、用人单位在系统中对员工材料核查无误后提交办理申请，
由业务主管部门受理审核，申请材料如下：

单位上传：

1.劳动合同

个人上传：

1.毕业证及学历认证；

2.学位证及学位认证；

  或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

3.应税收入材料：

登录北京市税务局官网打印入职本单位至今或近三年《申报收入查询记录》和《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

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司网站---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北京税务特色应用，Ctrl+P在线打印
网页版《申报收入查询记录》及《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4.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

5.《个人诚信声明》；

6.在京合法稳定住所证明；

①申请人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实体卡或加盖派出所专用章的《北京市居住证（卡）确认单》；
②自有住房的提供房本，尚未取得的提供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③租住房屋的提供记载有房屋详细地址
，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租赁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其中租住居民
户房屋的，另需提供房本，租住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另需提供房屋所有人户口簿；④住单位公房的由房
屋产权单位出具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居住证明；⑤居住亲友住房的出具房本或
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亲友双方签署的声明，双方身份证；

7.随往国内非京籍子女材料①父母结婚证、子女户口薄本人页、《出生医学证明》。②随往子女系未婚
生育的，提供子女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出生医学证明》以及其他可证明其与申请人有直系血缘关系
的相关材料。③随往子女系父母离异的，子女由申请人抚养的，提供申请人离婚证和离婚协议（需由申
请人单独抚养），或法院判决书；子女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出生医学证明》。

8.除条件1、2以外申报的按照本指南个人申请条件类别，在附件上传对应提供申请人相关证明和业绩材
料：

①以条件3申报的：



获奖证书或能够证明获得奖项的材料（如无法网络查验另需提供发证部门联系方式）。

②以条件4、5申报的提供：

    单位资质证书以及申请人近3年的应税收入材料

③以条件6申报的提供：

相关证书、证明材料；相关知识产权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并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④以条件7申报的提供：

（1）满足近3年累计自主投入超过500万元的提供：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备案的新单位章程、能体现实
际资金投入的验资报告或年报；（2）满足股权类现金融资大于1000万元的提供：投资或获得股权类现金
融资的投资协议书、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应证明材料；（3）满足近三年平均每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创新
创业团队，其持股比例不低于5%且排名
前五位的自然人股东的提供：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备案的新单位章程、近三年纳税证明材料。

⑤以条件8申报的提供：

业绩贡献材料；近三年纳税证明材料。

办理方式：全程线上申请办理。

新办注意事项：

1.上传附件中的材料应为原件的四边轮廓清晰、信息真实有效且为正方向的PDF彩色扫描件；

2.申请人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学校临时户口的，不在受理范围之内；

3.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需由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申请单位缴纳，不得由第三方代扣代缴；

4.住房材料必须合理合法，位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且房屋用途需为住宅（办公、酒店及商用房屋不属
于住宅）。

（三）续签

应在证件有效期满前60日内完成证件续签；超过证件有效期未办理续签手续的，证件将自动失效。（如
：证件有效期2021.8.6则应在2021.6.6至2021.8.5往前数20个工作日申请，2021.8.5前完成审批取证，需预留2
0个工作日用于审批）

申请材料如下：

单位上传：



1.劳动合同

个人上传：

1.应税收入材料：

登录北京市税务局官网打印持证期间近三年的《申报收入查询记录》和《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2.《个人诚信声明》

办理方式：全程在线网上申请办理。

注意事项：

1、申请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个税扣缴和社保缴纳单位须为同一家单位；

2、未按要求做聘用单位变更的不在受理范围之内。

（四）聘用单位变更

持证人离职的，原用人单位应及时在系统中解除员工关联，证件挂起。新用人单位应及时办理单位变更
，逾期未办理的证件失效。

现单位上传：

1.劳动合同

2.原单位离职证明

个人上传：

1.《个人诚信声明》；

注意事项：

1、持证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在持证人离职之日起5日内在系统内申请解除
员工关联；

2、解除关联后证件处于挂起失效状态，请抓紧时间在证件有效期内办理变更业务；

3、挂起状态是否影响使用，请咨询各用证部门；

4、聘用单位须与社保扣缴单位一致；

5、新聘用的单位须符合门头沟区办理要求。



办理方式：全程线上申请办理。

（五）信息变更

用人单位对员工材料进行核查无误后线上提交办理申请，材料如下：

个人上传：

1.《个人诚信声明》

2.基础及业务信息变更材料原件：如：变更随往人员：参照本指南“新办证件6.随往子女材料”；变更居
住地址：参照本指南“新办证件4.在京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变更户口地址：提交变更后的户口本首页
及本人页；变更其他信息：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办理方式：全程线上申请办理。

六、办理时限

自主管部门审核通过之日起20个工作日。核准后，申请人可自行在线打印《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确认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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